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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中

小企业局关于做好民营企业维权

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

 
（沈政办发[2009]7号） 

  

  各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

门，各直属机构： 

  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市中小企业局《关于

做好民营企业维权工作的实施意见》转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 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

  二○○九年二月六日 

  关于做好民营企业维权工作的实施意见 

  市中小企业局 

  为贯彻《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

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



〔2005〕3号）精神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

业促进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更好地维护民营企业

的合法权益，优化政务环境，又好又快地发展

非公经济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做好民营企业

维权工作提出实施意见如下： 

  一、提高认识 

  当前，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市经济发展的主

力军，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支不可替

代的力量。尽管民营经济取得较快发展，但在

发展环境上还存在一定问题。为维护民营企业

的合法权益，切实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，使

全市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工作真正落到实

处，各地区、各部门要站在改善民生、促进发

展、维护稳定的高度，关注和重视民营经济的

维权工作，切实提高认识，统一思想，把维权

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。要建立统一领导、统

一协调的工作机制，上下联动，协调配合，切

实解决影响发展的主要问题，为民营经济快速

协调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。 

  二、健全体制 

  （一）组建市中小企业局-民营企业投诉中

心-各地区投诉中心或相关部门三位一体的民营

企业维权工作网络。 

  市中小企业局负责对民营企业投诉中重

大、复杂或具有普遍性的事项进行研究并做出

处理决定；督促政府部门或其他具有行政管理

职能的组织对投诉事项进行处理。 

  （二）组建沈阳市民营企业投诉中心，负

责对投诉事项的办理工作。 



  （三）各地区组建民营企业投诉中心或在

民营经济工作部门指定人员负责本区域内民营

企业维权工作。 

  三、明确职责 

  民营企业维权工作的主要职责： 

  （一）办理政府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，

违背国家政策、法律、法规或者执法不当，给

企业造成经济或其他损失的投诉问题。 

  （二）办理政府部门在企业申请各种行政

许可过程中推诿、拖延，以及吃、拿、卡、

要，乱摊派、乱收费、乱罚款的投诉问题。 

  （三）办理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背企

业意愿，采取行政手段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

的投诉问题。 

  （四）办理政府部门未落实相关政策，以

及提出不合理附加条件的投诉问题。 

  四、规范程序 

  （一）民营企业投诉中心接到投诉后，应

在2个工作日内转交有关承办部门或单位处理。

对不予受理的，应通知投诉人，并说明理由。

投诉人已提起司法诉讼的，不再受理。 


